


1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2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3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4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5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6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月份 加工片數 加工組數 月份 加工片數 加工組數

1 29145 14573 7 24634 12317
2 47161 23580 8 未有出貨

資料

未有出貨

資料

3 20488 10244 9 45351 22676
4 40597 20299 10 34921 17461
5 46117 23059 11 4718 2359
6 34356 17178 12 30104 150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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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項目 84~95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 96~100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
沖床裁切作業 271 公斤 181 公斤

作業項目 84~95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 96~100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
沖床加工作業移動 308~449 公斤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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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項目 84~95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 96~100 年負重評估 ( 每日 )
攻牙加工作業移動 62~90 公斤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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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重 摩擦係數 摩擦力 L4/L5 受力 +381
67 0.8 53.6 1391 17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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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重 一邊有支撐另

一邊雙手施力

L4/L5 受力 +381

67 33.5 3627 4008
67 33.5 1645 2026

物重 摩擦係數 摩擦力 L4/L5 受力 +381
65 0.8 52 3829 42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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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 代送商數目 零售據點數量

民國 97 年 02 月以前 6 216
民國 97 年 03 月至 12 月 9 241

假別 起始時間 終止時間 天數

公差 97.03.05 08:30 97.03.07 17:30 3
公差 97.05.06 08:30 97.05.09 17:30 4

依據個案撰寫之書面聲明，其民國 97 年 10 月初發病前曾遭資

方誣陷涉及公務車停車費浮報，然依據資方提供之民國 97 年 10
月 02 日 ( 個案至精神科就醫之三天前 ) 內部簽呈，林君於與主

管詳談後，坦承其民國 97 年 09 月申請之停車費共計 6 張發票

金額新台幣 500 元確為浮報，資方遂依公司管理規章予以「小

過」乙次。經查其停車場位於距離個案住處僅 400 公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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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間 總工作日數 (A)

下班時間晚於

18 時 30 分之日

數 (B)
B 除以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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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97 年 03 月

01 日至 10 月 19 
日

147 34 0.23

民國 97 年 10 月

20 日至 12 月 07 
日

36 12 0.33

期間 總工作日數 (C) 遲到之日數 (D) D 除以 C

民國 96 年 09 月

03 日至民國 97 
年 02 月 29 日

122 61 0.5

民國 97 年 03 月

01 日至 10 月 19 
日

147 108 0.73

民國 97 年 10 月

20 日至 12 月 07 
日

36 13 0.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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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的發生事件 發生時間
心理壓力之強度

( 參考值 )
事件描述

或備註

無法達成目標

民國 93 年 11 月
01 日至民國 97 
年 12 月 07 日

II
任職期間績效

表現常不盡理

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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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內容與工作 
量發生重大變化

民國 97 年 03 月
至 12 月

II

新增加新竹市、

宜蘭、花蓮與

台東等 負責區

域

工作內容與工作 
量發生重大變化

民國 97 年 10 月
20 日至民國 97 
年 12 月 07 日

II
此部分勞資雙

方說詞差異甚

大

遭到強迫解雇
民國 97 年 11 月

28 日
III

簽署終止勞動

契約同意書

與上司發生糾紛
民國 97 年 09 月

底至 10 月初
II

公務車停車費

浮報

主管換人 民國 96 年 07 月 I
升遷機會被搶先 民國 97 年 05 月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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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因從事計程車駕駛工作促發腦出血

案件背景陳述
勞工基本資料：

個案為 53 歲之男性，自民國 74 年起從事計程車駕駛工作並加保

於台中市汽車駕駛職業工會，84 年 7 月接手經營某交通事業公司

擔任負責人，一面仍持續駕駛計程車，其後發生腦 出血，經職業疾

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為「執行職務所致疾病」。

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
1. 疾病之證據： 

個案於 100 年 2 月 17 日晚間約 8 點，被民眾發現昏迷在所駕駛

之計程車內，通報 119 送至醫院經腦部電腦斷層檢查，診斷為

左側大腦出血，符合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認定之目標疾

病。

2. 暴露之證據：

工作負荷：

●異常事件

認定基準 實際工作情形

發病當時至發病前一

天是否持續工作或遭

遇嚴重異常事件

發病當時至發病前一天，未有持續工作或

遭遇天災或重大人為事故等異常事件，前

一日工時為 13 小時。

●短期工作負荷

認定基準 實際工作情形

評估發病前約 1 週內是否常態性

長時間勞動，及評估工時 因子以

外之負荷程度

發病前一週工作 6 天，每日工

作 13 小時，工時共 78 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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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長期工作負荷

認定基準：發病日至發病前 1 個月之加班時數是否超過 92 小時

總日數 上班日數 勞動時間 加班時間

100.01.18 ~ 100.2.17 31 27 351 159
發病前 1 個月之加班時數：符合長期工作負荷過重

評定基準：發病日前 2 至 6 個月內，月平均加班時數是否超過

72 小時

總日數 上班日數 勞動時間 加班時間

99.12.18 ~ 100.01.17 31 27 351 159
99.11.18 ~ 99.12.17 30 26 338 154
99.10.18 ~ 99.11.17 31 27 351 159
99.09.18 ~ 99.10.17 30 26 338 154
99.08.18 ~ 99.09.17 31 27 351 159
發病日前 2 至 6 個月內：符合長期工作負荷過重

●工作型態：

個案為車行責人，依據其妻之陳述，車行之靠行車輛每台每月

收費自 1800 元陸 續調降為 1,000 元，每月車行房屋租金需

18,000 元，靠行車輛約 10~13 台，不足以維持基本開銷，加上

有車貸之經濟壓力，所以雖為車行負責人，仍持續擔任計程車 
駕駛工作，以維持家庭生計。101 年 6 月 13 日與靠行 20 年之

同事會談，同事表示個案白天多在台中客運站 附近載客，偶爾

會至台中火車站載客，台中火車站前排班約有 30~40 輛計程車，

常 需 1~2 小時才載得到客人，排班過程需不定時移動車輛前進。

所以個案於台中客運站與台中火車站，持續開車附近環繞隨時發

現需搭車民眾，以增加載客率；晚上至夜市亦無定點排班地方，

也是持續開車附近環繞隨時發現需搭車民眾，以增加載客率。



90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91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92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93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94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95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96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97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98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99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100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

101

2012職業病案例彙編



102

健
康

身
心

‧
快樂勞動

疑似擔任保全工作促發梗塞性中風 

案件背景陳述
勞工基本資料：

個案為 59 歲之男性，自民國 95 年起於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擔任

保全人員至 病發，年資約 5 年。工作內容為每小時巡視所負責之工

地一次，確認是否工人離 開、看管工地物品等，其後發生大腦梗塞

性中風，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 果為「執行職務所致疾病」。

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
1. 疾病之證據： 

個案於民國 100 年 4 月某日早上 6 點昏倒於工作場所，送醫後

診斷為左側大 腦梗塞性中風。

2. 暴露之證據：

個案從事駐點保全工作，為 12 小時制，其病發前半年均在同一

地點執勤， 執勤時間為晚上 7 點至隔天早上 7 點，主要工作內

容依職務要求為：每小時巡視 工地一次，確認工人是否已離開

及看管工地物品等。

●異常事件─

認定基準 實際工作情形

發病當時至前 1 天的期間是否特

別長時間過度勞動

個案從事例行工作，無突發意外

異常事件

‧無其他突發或意外的異常事件

●短期工作過重─

認定基準 實際工作情形

評估發病前約 1 週內是否常態性

長時間勞動

發病前一週工作 7 天無休假，超

時工作 42 小時

‧常態性長時間工作，但無突發意外異常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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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長期工作過重─

認定基準：發病日至發病前 1 個月之加班時數是否超過 92 小時

工作週期 總日數 上班日數 總工作時數 加班時數

發病前 1 個月 34 29 348 156
發病前 1 個月之加班時數共 156 小時，符合長期工作負荷過重。

評定基準：發病前 2 至 6 個月內，月平均加班時數是否超過 72 
小時

工作週期 總日數 上班日數 總工作時數 加班時數

發病前 2 個月 28 25 300 132
發病前 3 個月 31 28 336 144
發病前 4 個月 31 28 336 144
發病前 5 個月 30 29 348 164
發病前 6 個月 31 27 324 132
發病前 2 至 6 個月內月平均加班時數 為 143.2 小時，符合長期

工作負荷過重。

3. 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：

個案自民國 95 年於某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任職保全人員至病發，

符合暴露危 險因子先於疾病發生的時序性。

4. 醫學文獻之一致性：

依據我國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

定參考指 引」，個案發病前半年內常態性地長時間工作。

5. 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：

有高血壓及高血脂之病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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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因擔任製造業之主管促發梗塞性中風

案件背景陳述
勞工基本資料：

個案為53 歲之男性，擔任某製造業之主管，其服務年資計28 年，

其後發生梗塞性中風，經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結果為「非屬職

業疾病」。

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
1. 疾病之證據： 

100 年 2 月某日，個案於工作中突感身體不適，經醫院診斷為急

性腦中風 ( 腦血管阻塞 )。

2. 暴露之證據：

個案為 53 歲男性，於 73 年起服務於某製造業，擔任現場製造

分組長，89 年起擔任生產技術課課長，99 年接任設計部主任，

主管產品研發與設計，另兼 任台電公司某區饋線工程案工安，

99 年除原有工作外再多兼任核電廠專案經理 工作，100 年減少

兼任台電某區之工安工作。發病前每日工作時間為 07：40 至

16：30 ( 午休時間為 12：00-12：50；周休二日 )。 發病前計算

工時如下：

月份
正常出勤

( 天數 )
晚退 ( 小

時 )
出差 ( 天

數 )
出差加班

( 小時 )

每月加

班總 計
( 小時 )

100 年 2 月 9 4.33 2
100 年 1 月 22 19 7 16 35
99 年 12 月 20 10.75 7 16 26.75
99 年 11 月 22.5 16.9 8 16 32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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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 年 10 月 20 9.12 8 20 29.12
99 年 9 月 19 9.87 5 12 21.78
99 年 8 月 23 9.38 3 4 13.38

個案病發前每週工作內容如下：

‧ 星期一：早上 8 點至台電某區開會，商討饋線自動化工程案   
之工安事宜。

‧ 星期二：上午執行饋線自動化工程案之工安事務，晚上返回

住處準備星期三 廠內之工作。

‧ 星期三：回原廠督導生產作業進度及產品研發設計；視產能

狀況將不定期召 開會議，以即時解決產線問題。

‧星期四：同星期三工作內容。

‧星期五：同星期三工作內容。

‧星期六：休假。

‧星期日：晚上預先至台電，準備星期一早上會議。 
個案病發前工作環境無明顯高低溫及噪音情形發生，病發前無工

作形態無異常改變。

工作場所並無可造成心理壓力強度 III 之事件發生。

工作場所心理壓力綜合評估

弱 I 中 II 強 III
3 事件 2 事件 0

心理壓力強度 II 之事件：

工作內容與工作

量發生重大變化
99  年 12 月

99-12 起除原設計主任工作、台電

饋線 工安負責人工作外，再兼任核

電場專 案經理。擔任台電核電廠專

案經理， 負責 GI10 電力設備，深

怕無法完成，

工作壓力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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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班與受約束時

間的長時間化

99  年 12 月 工作下班後常思考如何執行工作流 
程，電話 24 小時 on call 隨時準備

處理異常狀況。

心理壓力強度 I 之事件：

工作步調、活動發生變化 99 年 12 月

自覺無法同時勝任三樣職

務內容，假日部份時間需

往返南部工作地點。

自己升職、進階 99 年 10 月
99-10 由製造課課長升為

設計部主任。

部屬減少 99 年 10 月
設計部人數相較少於製造

部。

3. 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：

個案為 53 歲男性，服務所屬公司 28 年後罹患梗塞性中風，符

合時序性。

4. 醫學文獻之一致性： 
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發現，許多因素與中風的發生與發展有密切關

係，這些危險因素主要有：高血壓是最重要和獨立的中風危險因

素。無論收縮壓或 舒張壓增高都會增加中風的發病率，而且，

血壓與腦出血或腦梗塞的發病危 險性均呈正相關，控制高血壓

可顯著降低腦心血管的發病率。另糖尿病是腦 中風重要的危險

因素，糖耐量異常或糖尿病患者發生腦中風的可能性，可較 一
般成倍增加。而大部分的中風病人皆具有高危險因子，如高血

壓、心臟病、 糖尿病、高血脂等病症，危險因子愈多，中風的

比例也愈高。

醫學上認為職業並非直接形成腦血管及心臟疾病的要因，在超過

一定工 時後，所促發腦心血管相關疾病是所謂的「個人疾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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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車班起始時間

( 時：分 )
車班結束時間

( 時：分 )
工作時間

( 註 1、2、
3)

誤點

( 分 )
連續工作日

休息時間未

達 8 小時

( 時：分 )
（註 4）

17 日 14:10 17:59 4 時 59 分

18 日 1:50 6:57 6 時 07 分 7:51
註 1：工作時間 = 車班結束時間 – 車班起始時間 + 乘務整備時間 

+ 乘務結束後整備時間。

註 2：乘務整備時間：40 分鐘至 2 小時不等，視班次而定。

註 3：乘務結束後整備時間：20 分鐘至 2 小時不等視班次而定。

註 4：此欄列出前一工作日結束至下一工作日開始，間隔未達 8 
小時之時數。

( 以下有關工作時間之名詞註解同此 )
其於發病前一日與發病當日值乘「樹林調車場→花蓮」之車班。

前一日值乘自樹林調車場至花蓮之列車，14 時 10 分於樹林調車

場開車，依規定於開車前 40 分鐘報到，故其乘務起始時間為 13 
時 30 分。該車抵達花蓮站時間為 17 時 59 分，依規定抵達花蓮

站後 30 分鐘內向花蓮車班組報到，故其乘 務終了時間為 18 時

29 分。回程 18 日值乘凌晨 1 時 50 分自花蓮站開車之列車，依

規定於開車前 40 分鐘至車班報到，故乘務起始時間為 1 時 10 
分。該兩日之乘務狀況無明顯異常，然個案之兄認為當 時適逢

寒流來襲氣溫驟降，可能引發其心臟疾病。

整理取自中央氣象局之該兩日相關測站氣象資料如下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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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站 台北 宜蘭 花蓮

測量時間
氣溫

(℃ )
相對濕度

（%）

氣溫

(℃ )
相對濕度

（%）

氣溫

(℃ )
相對濕度

（%）

15 日 6 時 18.5 86 18.0 90 18.7 79
16 日 6 時 14.7 89 16.1 75 19.0 68
17 日 6 時 14.9 94 14.9 88 15.5 97
17 日 14 時 14.4 82 15.4 78 17.7 75
17 日 16 時 13.5 88 15.5 69 17.0 74
17 日 18 時 13.1 89 14.7 71 16.8 70
17 日 20 時 12.7 89 14.6 72 16.9 65
17 日 22 時 12.4 93 13.6 80 16.4 66
18 日 0 時 12.5 94 12.8 88 15.3 77
18 日 2 時 12.6 91 12.8 89 14.4 83
18 日 4 時 12.2 90 12.8 86 14.6 83
18 日 6 時 12.4 86 13.0 86 14.5 79

( 上表中，紅字者為個案於事件發生前一天內所處地點之氣溫。)
( 個案於 12 月 18 日凌晨 1 時 38 分告知同事其有胸悶、胸痛、

冒冷汗等症狀 )

●短期工作過重─ 
個案發病前一週工作時間如下表：

日期 車班起始

時間 ( 時：

分 )

車班結束

時間 ( 時：

分 )

工作時間 誤 點

( 分 )
連續工作日休息

時間未 達 8 小時

( 時：分 )
12/13 22:36 2:45 5 時 19 分 5
12/14 13:00 16:33 4 時 33 分

12/15 16:09 21:45 6 時 46 分 2

12/15 22:36 23:25
搭便車至七堵，非擔任車長，但仍併

入 12 月 16 日之工作時間。

12/16 5:20 6:10 3 時 10 分 5
12/17 14:10 17:59 4 時 59 分

12/18 1:50 6:57 6 時 7 分 7: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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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個案發病一週前之班表，並無連續夜間工作致其可能連續數

日睡眠不足之狀況。其於發病前一週之超時工作時數為零，故無

明顯短期工作過重。

●長期工作過重─ 
個案發病前六個月工作時間如下表：

實際工時 法規上限工時 是否超時

發病前一個月內 170 時 07 分 180 時 否

發病前兩個月內 316 時 52 分 360 時 否

發病前三個月內 470 時 45 分 540 時 否

發病前四個月內 609 時 37 分 720 時 否

發病前五個月內 753 時 18 分 900 時 否

發病前六個月內 921 時 39 分 1080 時 否

承上表，其於發病前一個月內、兩個月內、三個月內、四個月

內、五個月內、六個月內均無超時工作事實，故無明顯長期工作

過重。

●其他─ 
花蓮站有提供休息宿舍，雖為單人房但共用盥洗設備，不過隔音

效果不佳，若有其他車班人員至宿舍休息、走動或聊天，均會影

響到房內休息人員。由鐵路管理局「運務處乘務人員工 作時間

明細表」及「乘務員值乘工作班次表」雖可查明車長實際工作時

間，但無法考量車長自 家中出發至報到之時間，或至宿舍卻無

法徹底休息之時間。

3. 暴露與疾病之時序性：

個案於 2009 年 2 月起擔任班車長，平日工作內容為：隨乘列車，

負責查票、指揮監督隨 車人員、查驗旅客攜帶物品、車內服務、

維持清潔秩序。12 月 18 日凌晨 1 時 38 分第一次出 現有胸悶、

胸痛及冒汗症狀，其後又陸續多次出現類似症狀。早上 7 時左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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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，爾後被家 人發現病發猝死家中，大致符合時序性原則。

4. 醫學文獻之一致性： 
依據我國「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（外傷導致者除外）之認

定參考指引」，個案發病前無異常事件、短期工作過重或長期工

作過重之事實。另有關家屬提到病發當日氣溫下降一事，據查個

案發病前後所接觸到之溫度範圍約在 12~18℃。研究發現溫度對

心血管死亡率之影響是呈現非線性，泰國研究發現低溫 (19.35℃ 
v.s.24.7℃ ,  延遲 0-21 天 ) 對所有死因死亡率之相對危險性為

1.29 (95%CI=1.16~1.44)[1]；俄羅斯 研究發現，以 18℃當作 V 
型死亡率折線點，溫度每下降 1℃ ( 延遲 0 或 1 天 ) 會增加所有

死因死 亡率 0.49%、冠狀動脈心臟病死亡率 0.57%、腦血管疾

病死亡率 0.78%[2]；芬蘭研究發現，溫度和心血管死亡率之關

係呈現 U 字形，溫度在 15~20℃時心血管死亡率最低，而溫度

每下降 1℃，心血管死亡率約上升 1%[3]；瑞典研究則發現，最

適溫度為 11~12℃，溫度每下降 1℃，所有死因死亡相對危險

(RR) 約增加 0.7%(95%CI=0.5%~0.9%)[4]。雖然個案服務莒光號

車廂有空調，但停靠車站時還是必需要離開車廂，進而可能接觸

到室外溫度之變化。

5. 排除可能影響之相關因素、其他：

健康檢查時身高、體重如下：身高 179 公分，體重 95 公斤重

（2006 年 5 月 9 日，合 BMI=31.4）；身高 178 公分，體重 90 
公斤重（2008 年 8 月 8 日，合 BMI=28.4），顯示個案已進 行
體重控制，惟仍屬肥胖。另有高血壓、高三酸甘油酯病史，但於

發病前一年內皆已穩定控制。

2003 年 8 月心臟超音波檢查結果為正常。病歷記載個案生前有

抽菸習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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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鑑定結果與討論 
個案發病前無異常事件、短期工作過重或長期工作過重之事實，發

病前所接觸之溫度範圍

約在 12-180C，氣溫稍低但無巨幅變化，屬可預期之範圍。另其生

前有肥胖、高血壓及高三酸 甘油酯之病史，且有抽菸之習慣。綜合

前述，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最終鑑定為「非屬職業疾病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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